《关于加强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41号）等文件精神，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结合我区实际，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规范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管理，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报告行为。
二、《通知》明确的主要内容
《通知》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章明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机构在开展检测工作过程中应承担的主要责任。重点明确检测机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后，方可从事相应检测业务；第二章明确检测机构行为监管、现场检测行为监管、差异化监管、各方违法违规检测行为的查处、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惩戒等方面的要求，并对逐步推行检测报告电子化、建立检测不合格线上警示机制等方面提出要求；第三章明确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广泛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监督，公开工程质量检测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处理制度，方便群众投诉、举报身边发生的工程质量检测违法违规问题。
三、《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做好检测工作的重点内容
《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不得违规减少依法应由建设单位委托的检测项目和数量，应按时足额支付检测费用，非建设单位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依据。
四、《通知》要求监理单位做好检测工作的重点内容
《通知》要求监理单位按规定对取样、送样及现场检测等行为实施见证，做好见证记录。现场检测的见证记录应及时提供给检测机构。要通过广西建设工程检测监管信息系统对检测报告进行核验，发现虚假报告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五、《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做好检测工作的重点内容
《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和检测计划取样、制样，取样数量和方法符合相应技术标准和设计要求。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为检测机构开展现场检测提供必要的支持。
六、《通知》要求检测机构做好检测工作的重点内容
《通知》要求检测机构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后，方可从事相应检测业务（自2023年7月1日起，检测监管系统将不再接收异地试验室上传的检测信息）。不得跨区域（市、县）开展检测业务。不得出具不实或虚假检测报告。明确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检测人员的岗前和继续教育培训内容。
七、2023年7月1日起，检测监管系统将不再接收异地试验室上传的检测信息后的相关要求
2023年7月1日起，检测机构将不应再以异地试验室的形式开展检测业务。在过渡期内各检测机构应根据时间节点妥善处置已承接的业务，确定不能完成的，经建设单位同意后可以主动解除合同，由建设单位另行委托当地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八、《通知》要求在固定场所开展检测业务的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依据文件
应严格按照《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关于推进广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远程视频监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桂建质安监〔2018〕78号）有关规定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九、《通知》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从业人员的处理措施
《通知》规定，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测人员、见证人员或取样人员，应重新接受培训主管部门的培训和考核，考核通过后方可从事相关工作。
十、根据《通知》加强对检测报告真伪核验的要求，以及开展检测报告的核验办法
目前，我区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封面均具有二维码防伪标识，公众可通过微信关注“广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公众号”，点击右下角“为您服务”，进入“检测信息查询”，找到“报告验证”，对检测报告封面的二维码进行扫描，核对扫描的结果与检测报告内容是否一致。
十一、推行检测报告电子化的理由
工程质量检测报告是工程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传统纸质检测报告存在成本高、能耗高、易损坏、易篡改、存储不便、查阅不便等弊端，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行电子检测报告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适应工程质量管理信息化需求。报告电子化也有助于提高检测监督效率，帮助监督机构实时了解工程质量情况。
12、 社会公众对在日常发现工程质量检测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途径
可通过微信关注“广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公众号”，点击右下角“为您服务”，进入“投诉举报”，从“虚假检测报告举报”处进行信息录入。也可通过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公开设立的渠道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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